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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标准化率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系列发展纲要，

推动重大技术装备——谱系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的推广及应用，提高城市

轨道交通行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进

一步规范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工作，逐步建立科学规范、客观公正、职

责明确的评价体系，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降低用户运用维护及全寿命周期成本，推动中国标准

地铁列车产品平台及标准体系的应用，以功能配置化、系统集成化、部件模块

化、零件通用化和关键部件自主化为支撑，打造标准化、系列化城轨车辆产品，

促进产业规模化和行业规范化，最终实现产品安全和性能提升，引领轨道交通

车辆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系列化

中国标准地铁列车（以下简称“标准地铁”）标准化率评价是指协会受地铁公

司、车辆制造厂及有关单位的委托，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对申报的

城轨车辆项目进行评价并作出相应评价结论的活动。

第二章 评价范围和条件

第四条 评价范围是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车辆，主要包括：

80km/h~120km/h的 A型车和B型车。

第五条 评价方法以技术符合性、成熟性、先进性及自主化程度等四个方面

作为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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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评价标准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满分100分。其中，技术符

合性评价得分100分（占权重70%）、成熟性得分100分（占权重10%）、

先进性得分100分（占权重10%）及自主化程度得分100分（占权重10%）

的合计。

第七条 评价结论应对被评价项目引用标准地铁成果有结论性意见，

包括：“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标准地铁应用项目三个等级。

（一）得分在85分（含）以上的项目评价为“符合”标准地铁应用项

目；

（二）得分在70（含）至85分（不含）的项目评价为“基本符合”标

准地铁应用项目；

（三）得分在70分（不含）以下的项目评价为“不符合”标准地铁应

用项目。

（四）评价为“基本符合”的项目可优化完善相关系统及部件要求后

达到标准地铁应用项目要求。

第八条 各地铁公司、车辆制造商及配件供应商应鼓励自主化部件装车

运用。

第九条 评价流程

（一）形式审查，协会接收成果完成单位的评价申请及自评价报告，

审查资料完整性；

（二）技术审查，由协会专家学术委组织召开专家评价会，针对各项

指标的符合性进行审查并出具专家评价意见；

（三）评价报告，根据专家评价意见，形成评价报告，报协会批准并

返回送评单位；

（四）评价结论，对被评价项目引用标准地铁技术成果给出结论性意

见，结论为“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三个等级。评价结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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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协会后续授牌的依据。

第三章 评价指标

第十条 评价说明

（一）评价指标包括：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顶层技术指标、产品配

置、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车辆技术方案等五类技术符合性评价要素和

成熟性、先进性及自主化程度等方面主要项点。

（二）技术符合性评价先由申报单位在项目申请阶段自行评估，再由

评价专家在评价会上最终评定。

（三）成熟性、先进性及自主化程度由评价专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

评价会上评定。

第十一条 技术符合性评价

（一）必要条件

1.限界：满足CJJ/T96-2018《地铁限界标准》中相应车型车辆限界的要

求。为满足回送需要，同时满足GB146.1-2020《铁路机车车辆限界》的要

求。

2.车辆轮廓：满足“附录A：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车辆轮廓”中所规定

的参数要求。

（二）关键项点

1.易损易耗件采用情况；

2.列车长度、门间距等基本尺寸；

3.牵引电机及齿轮箱中心距；

4.列车牵引、制动等关键系统的重量控制情况；

5.驾驶台布置、TCMS显示内容的规范化程度；

6.车辆与地面接口、设施的规范化程度。

（三）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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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符合性评价要素具体包括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顶层技术指标、

产品配置、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车辆技术方案等五类，满分100分，占权

重70%。

1.技术标准（满分10分）。按被评价车辆所遵循的技术标准与标准地铁车

辆所遵循的技术标准的符合比例计算评价。

2.顶层技术指标（满分20分）。按被评价车辆顶层技术指标与标准地铁车

辆顶层技术指标的符合比例计算评价。

3.产品配置（满分10分）。按被评价车辆产品配置与标准地铁车辆产品配

置的符合比例计算评价。

4.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满分30分）。按被评价车辆各关键系统技术指

标与标准地铁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的符合比例计算评价。

5.车辆技术方案（满分30分）。按被评价车辆技术方案与标准地铁车辆简

统方案的符合比例计算评价。

6.关键项点。扣分项，完全符合不扣分、部分符合按符合程度扣1-4分/

项，完全不符合扣5分/项。

（四）评价得分

1.技术自评分=技术标准符合率（%）×10+顶层技术指标符合率（%）

×20+产品配置符合率（%）×10+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符合率（%）

×30+车辆技术方案符合率（%）×30。具体评分办法详见第四章，自评价

评分表详见“附录B：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自评价评分表”。

2.专家评估分=技术标准符合得分+顶层技术指标符合得分+产品配置

符合得分+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符合得分+车辆技术方案符合得分-关键

项点扣分。专家评估评分表详见“附录C：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成果

评价专家评分表”。

第十二条 成熟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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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要条件

满足国家标准对车辆安全、可靠性、舒适性等的强制要求。

（二）主要的评价项点

1.车辆噪声控制情况；

2.车辆振动及模态匹配情况；

3.车辆环保及有害物质控制情况；

4.车辆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等措施的采用情况；

5.车辆全寿命周期成本的控制情况；

6.车体、转向架构架、车轴等关键部件的强度；

7.车辆运行控制、电气控制、制动控制、网络控制等安全性及冗余设

计；

8.轮重减载率、脱轨系数等车辆运行安全；

9.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车门等关键系统的成熟度及可靠性；

10.司机室、客室等车辆人机界面友好程度。

（三）评价要素

影响车辆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及经济性的全部要素；对提升车辆

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及经济性有促进作用的因素。

（四）评价得分

专家评估，满分100分，占权重10%。

第十三条先进性评价

（一）必要条件

无

（二）主要项点

1.车辆对新材料、新技术等的采用及验证情况；

2.车辆对智慧城轨发展的贡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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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辆对绿色城轨发展行动方案的推动程度。

（三）评价要素

对行业有发展及促进作用的全部因素。

（四）评价得分

专家评估，满分10分，占权重10%。

第十四条 自主化程度评价

（一）必要条件

无

（二）主要项点

车辆对自主化轴承、芯片、继电器、电磁阀、焊材等的采用及验证情

况；

（三）评价要素

行业有发展及促进作用的全部因素。

（四）评价得分

专家评估，满分100分，以权重10%。

第四章 评分办法

第十五条 技术符合性评分从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顶层技术指标、

产品配置、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车辆技术方案等五类要素进行逐项评

价。

第十六条 评价技术标准

（一）证明材料

被评价车辆所遵循的技术标准与标准地铁车辆所遵循的技术标准的符

合性评价，被评价方需提供以下资料予以证明：

（1）被评价车辆用户需求书中要求遵循的技术标准清单；

（2）被评价车辆研制过程中所遵循的技术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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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比本节（1）、（2）与《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

第1章总体》中标准清单的符合性，逐项对比，逐一列举不符合项，形

成评估报告。

（二）计算方法

技术标准符合率（%）=符合项数÷技术规范附件1-10标准地铁采用标

准清单总数×100%

注：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附件1-10标准地铁采用标准清单总数

为236条，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不适用的标准，需在评估报告中予以说明，并相应减少

计算总数。

第十七条 评价顶层技术指标

（一）证明材料

被评价车辆顶层技术指标与标准地铁车辆顶层技术指标的符合性评价，

被评价方需提供以下资料予以证明：

（1）被评价车辆用户需求书或技术方案中要求的顶层技术指标，包

括运用条件（环境条件、线路条件、供电条件、限界、使用条件等）、运

用性能（速度、编组、载客能力、牵引性能、制动性能、故障运行能力等）、

运行环境及安全指标（噪声、平稳性及舒适性、防火等）、车辆基本参数

（列车重量、基本尺寸等）等；

（2）对比《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1章总体》的技

术符合性，逐项对比，逐一列举不符合项，形成评估报告。

（二）计算方法

顶层技术指标符合率（%）=符合条目数÷评价技术规范第一章条目总数

×100%。

注：《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1章总体》条目总数按二至四级标

题且有描述内容需评价的条目数量计算，共60条。

第十八条 评价产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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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明材料

被评价车辆产品配置与标准地铁车辆产品配置的符合性评价，被评价方需

提供以下资料予以证明：

对比被评价车辆用户需求书、研制过程中所采用的车辆配置（其中用户

需求书中规定的项点需单独注明）与“附录D：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

配置表”，功能配置项超出配置表选择范围的为不符合项，逐一列举，形成

评估报告。

（二）计算方法

产品配置符合率（%）=100%－（不符合条目数÷110×100%）

注：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配置选项表项点总数为110条；新技术成熟后纳入选

配范围；不适用于某个车型的配置不扣分。

第十九条 评价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

（一）证明材料

被评价车辆各关键系统技术指标与标准地铁车辆关键系统技术指标的技

术符合性评价，被评价方需提供以下资料予以证明：

将被评价车辆用户需求书中要求或技术方案中的各系统技术指标与《系

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中相应章节进行对比，逐一列举不符合

项，按系统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

（二）计算方法

关键系统技术指标符合率（%）=100%－（不符合条目数÷200×100%）

注：《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中各系统关键技术指标归纳总结为

200条，分母按总条款数200进行计算。

第二十条 评价车辆技术方案

（一）证明材料

被评价车辆技术方案与标准地铁简统方案的技术符合性评价，被评价

方需提供以下资料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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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评价车辆研制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含备品备件清单）；

 被评价车辆研制过程中所采用的易损易耗件清单；

 对比被评价车辆研制过程中车辆各系统零部件所采用的技术方

案（含备品备件清单）、易损易耗件与“附录E：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

易损易耗件”与《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中简统技术方案

的技术符合性，逐项对比，形成对比评估报告。

（二）计算方法

车辆技术方案符合率（%）=100%－（易损易耗件不符合条目数

÷15×100%）-（技术方案不符合项扣分÷100×100%）

注：

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中各系统关键简统技术方案根据重

要性进行了分数赋值，共计100分，详见评分细则表（另附）。

2、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简统的易损易耗件共计15项，详见附录E。

第二十一条 其他

（一）项目评价中，与标准地铁技术规范、简统成果等评价指标不一

致的项点，如果其优于标准地铁指标，被评价单位可提交先进性说明，由

专家评价时进行评估，若变更的优于项对车辆主结构、接口等无重大影响

的，且对促进行业发展有利，由评价专家在先进性方面酌情打分。

（二）项目评价中的不适用条款，按得分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录：

附录A：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车辆轮廓

附录B：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自评价评分表（评分细则表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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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成果评价专家评分表

附录D：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配置表

附录E：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易损易耗件清单

附录F：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另附）

01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1章总体

02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2章车体

03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3章转向架及其辅助

04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4章车端连接

05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5章牵引系统

06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6章辅助电气系统

07 系列化标准地铁列车评价规范-第7章网络及辅助监控系统

08 系列化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8章供风及制动系统

09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9章乘客信息

10 系列化标准地铁列车评价规范-第10章空调系统

11 系列化标准地铁列车评价规范-第11章车门系统

12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评价技术规范-第12章车内设施

13 系列化标准地铁列车评价规范-第13章驾驶设施系统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评价范围和条件
	第三章 评价指标
	第四章  评分办法
	第五章  附则

